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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滨海新区（银滩旅游度假区）、经济开发区、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各市属国有企业：
为促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和《威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市政府编制了《乳山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现予公布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，认真做好决策事项办理工作，及时提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。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未列入目录的项目，如确有必要、条件成熟并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有关部门可以适时提出。

附件：乳山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
乳山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
2026年4月24日  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附件

乳山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
	序号
	决策承办单位
	决策事项名称
	拟提报研究时间

	1
	市发展和改革局
	威海市乳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
	已完成

	2
	市水利局
	乳山市河道采砂规划（2025—2029年）
	已完成

	3
	市生态环境分局
	乳山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(试行)
	2026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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